
 

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7-080 

债券代码：112422                          债券简称：16 飞马债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项目投资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2017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7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投资建设生物质直燃热电/垃圾焚

烧热电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与原平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原平—富乔循环经济

示范产业园投资协议》以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公司同意以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在山西省原平市投资建设生物质直燃热电/垃圾

焚烧热电项目，并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办理本次对外投资具体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项目投资协议、项目立项/申报等）。详见公司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62）、2017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和 2017 年 9 月 14 日披露的《2017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 

日前，公司设立的承接上述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原平富乔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相关信息详见“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与山西省原平市人民

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原平市生物质直燃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

和《原平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甲乙双方同意由乙

方投资、建设和运营“原平市生物质直燃热电项目”和“原平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

热电项目”，项目投资总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7 亿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甲方：原平市人民政府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前进西街 835 号 

2、乙方：原平富乔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981MA0HL9AK9N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迎宾街 173 号 

法人代表：吕群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热电、生物质热电、光伏发电、污泥处理、污水处

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城乡生活垃圾清扫清运、市政园林绿化、市

政道路工程、市政照明工程、土壤修复、河道治理、环保建材制造、人畜粪便处

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原平富乔新能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骏马环保有限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交易情况：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甲方未与本次签署协议签署方发生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原平市人民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履约能力。 

5、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原平市生物质直燃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下称“本协议”） 

1、项目名称：原平市生物质直燃热电项目 

2、项目概述 

2.1 本项目为热电联产项目，投资约 3 亿元人民币，建设 1 台 130t/h 高温高



 

压生物质锅炉，配 30MW 汽轮发电供热机组及附属配套设备（实际工艺、机组

容量及投资金额以立项批复文件为准），设计处理生物质能力不低于 25 万吨/

年，年供热能力约为 120 万平方米。 

2.2 本项目由乙方负责投资、建设、运营。 

3、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3.1 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3.1.1 甲方授予乙方原平市生物质直燃热电项目投建经营权。 甲方不得将生

物质处理的投建经营权授予第三方。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得在本辖区内再批

准建设以生物质为原料的其他发电项目，避免造成原料竞争。 

3.1.2 甲方负责协调路政、交通、公安、环卫等部门，为乙方秸秆等货物运

输车辆办理绿色通行证，以保证乙方原料充足、及时供应。 

3.2 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3.2.1 乙方负责投资建设本项目，拥有本项目所有财产、设备和设施的所有

权及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使用等权力；特许经营期内，独立经营核算，保

障本项目连续、可靠、安全、环保的运营，自行承担本项目的运营、维护和维修

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3.2.2 乙方保证所采用的设备和工艺技术具有先进性和可靠性，按照项目立

项批复进行建设，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项目竣工时达到验收标准；运营时按照

国际规定和环评的相关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并接受甲方有关部门的监督；乙方生

产期间废气、废渣、废水的废弃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如国家排放标准调整，乙

方须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保证达到新的排放标准。 

（二）《原平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下称“本

协议”） 

1、项目名称：原平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 

2、项目概述 

2.1 本项目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800 吨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约 4 亿元人民币。

建设日处理 400 吨生活垃圾焚烧炉排炉 2 台，配备 1 台 15MW 汽轮发电供热机

组及附属配套设备（实际工艺、机组容量及投资金额以立项批复文件为准）。设

计处理生活垃圾能力（含陈腐垃圾）30 万吨/年。年供热能力约为 60 万平方米。 



 

2.2 本项目由乙方负责投资、建设、运营。 

3、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3.1 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3.1.1 甲方和乙方签订原平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

后，项目由乙方独立经营，甲方不参与本项目的利润分配。  

3.1.2 双方签订原平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后，此

协议具有排他性。甲方不得将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的协议另授予第三方，不得在本

辖区内再批准建设以城乡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其他项目。如生活垃圾量增加超出乙

方日处理能力时，甲方可以协调乙方扩大生产规模。 

3.2 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3.2.1 乙方负责投资建设本项目，拥有本项目所有财产、设备和设施的所有

权及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使用等权力；特许经营期内，独立经营核算，保

障本项目连续、可靠、安全、环保的运营，自行承担本项目的运营、维护和维修

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3.2.2 乙方保证所采用的设备和工艺技术具有先进性和可靠性，按照项目立

项批复进行建设，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项目竣工时达到验收标准；运营时按照

国际规定和环评的相关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并接受甲方有关部门的监督；乙方生

产期间废气、废渣、废水的废弃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如国家排放标准调整，乙

方须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保证达到新的排放标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在原平市投资运营相关环保项目，符合公司“供应链管理+环保新能源”

双主业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环保新能源业务规模，提升公司业务整体竞

争力，有助于保障公司稳健、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项目将以公司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建设，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若本项目成功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其他说明 

本次在原平市投资运营相关环保项目尚需履行立项审批、环评等手续，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投资额等有关事项以获得的正式批复文件为准，公司将对

该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原平市生物质直燃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原平市城乡生活垃圾焚

烧热电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